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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呈现多元化，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按照有关要求已

基本建立了“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组织架构，调动了农

村信用社改革创新的积极性，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正式审

视新颖的农村金融联结。同时，农村信用社健全了信息披

露制度和对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专项审计和离任审计制

度，内控机制、监督管理体制也初步建立，这对于防范业

务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村金融联结的开展创造了

良好的金融环境。

四、结语

实践证明，我国在传统单一的农村金融系统已经不

能适应活力剧增的现代农村金融市场背景下，坚持走农

村金融改革的道路是现实可行的、必要的。本文基于农村

金融理论、农村金融深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金融效率

理论，对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农村金融联结之间的良性互

动关系进行思考，认识到农村金融联结与农村信用社改

革是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农村信用

社改革为农村金融联结提供便利条件，包括资金、设施、

技术知识等“硬件”保障和良好的政策环境等“软件”支

持，有利于农村金融联结的健康发展。而农村金融联结可

以为农村信用社扫清改革中的种种障碍，比如有效解决

高昂的交易成本、农村供给资金不足、农户小额信贷风险

等问题，进一步提升农村信用社的支农服务能力、农村信

用社的金融发展效率，促使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商业银行

有效转型，遏制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改革“一

刀切”的现象，使得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深化。因此，农

村金融联结与农村信用社改革应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李喜梅.以市场化为目标实施中国农村金融改革［J］.
农村经济，2008（2）.
都本伟.金融的取向：农村金融改革问题研究［M］.北

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蓝虹等.加快建立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处置基金有关

问题［J］.农村经济，2012（4）.
赵然芬.四大金融联结模式化解农村大额消费信贷难

题［J］.特区经济，2009（12）.
谢志忠.农村金融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
孙洛平.产业集聚的交易费用理论［M］.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6.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状况调研

王 虹 1，2 ，戴蓬军 1，王 沾 2，胡长伟 2

（1.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沈阳 110866；2.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30）

【摘要】本文以黑龙江省10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调查研究对象，剖析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关键因素，
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在持续增加，但整体发展规模仍然偏小，尤其有效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因此，应寻求提高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农民致富已显现实力，成为农

村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在黑龙江省工商系统的登记备

案里，至2014年末，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经发
展达到6.9万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初期的供产销的统
一到产业链条的延伸，提高了组织化规模的程度和抵御

农业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农民的丰产增收，给农民

带来了实惠。然而，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也带了一些亟须解

决的问题。

在 2014年 3月，黑龙江省“两大平原”地区已率先建

立现代农村金融市场体系，要求加快金融机构支持农村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进程。充裕的资金是合作社壮大发展

的物质基础。当前，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发展的

关键时期。那么，目前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状况

如何？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来促进其健康发展？本文将对

10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实地调研，以回答这些问题。
二、调查情况分析

1. 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基础是2014年6月至8月针
对黑龙江省讷河、杜蒙、五常、桦川 4个县市的调查数据。
所选县市是基于在“两大平原”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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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试验区。其中, 讷河、杜蒙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所属
松嫩平原，五常、桦川位于黑龙江省东部，隶属三江平原。

样本数据选择比较均衡，问卷主要针对合作社融资的渠

道、特征和融资影响因素展开，此次调研确定发放 120份
问卷，同时，剔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融资关键问题缺

失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05份，有效率为92.1%。

2. 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统计数据中，种植业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有62家，占调查总数的59.05%；农机合作社有
6家，占调查总数的5.71%；从事林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
4家，占调查总数的 3.81%,；从事畜牧业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有 10家，占调查总数的 9.52%；从事服务业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有14家，占调查总数的13.33%；从事渔业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有3家，占调查总数的2.86%；从事其他业务的有
6家，占调查总数的5.71%。其中，5家为省级示范社，8家为
市级示范合作社。

（1）农民专业合作社固定资产规模普遍偏低。农民专
业合作社中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工

具、器具、农业基本设施等，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

价值在500元以上的均可以列为固定资产。固定资产通常
作为可抵押品，其价值及质量是金融机构及小额贷款公

司放贷最先考虑的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的固定资

产越多，获得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可能性越

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固定资产规模不同，其融资影响程

度不同。从表 2来看，样本合作社固定资产的规模在 5万
元以下的有 7家，贷款可获得性为 28.57%，随着固定资产
的规模越大，且在100万 ~ 500万元之间，获得贷款的机会
也逐步增大，贷款可获得性达到88.9%。另外，从样本数据
中，样本合作社中固定资产价值规模普遍偏低，可能是因

为有些合作社中一部分资产属于集体产权或租赁所得，

使其自有资产规模偏低。

（2）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渠道狭窄，正规金融机构以
农村信用社为主。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渠道主要通

过成员入社缴纳的初始会费作为内部资金，也包括每年

提取的盈余公积作为内部积累。同时，向正规金融机构和

民间借贷以及亲朋好友借款实现外部融资。在贷款样本

中，农民专业合作社选择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例为 63%
（详见图 1），在所有贷款的金融机构中所占比例较大，原
因主要是农村信用社网点布局较其他金融机构网点覆盖

范围更大。同时，从其他各金融贷款机构来看，参与农民

专业合作社贷款的还有哈尔滨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龙江

银行等，说明各大银行对农村金融的关注度都在持续攀

升，在农业市场中开始与各国有银行进行角逐；这也与黑

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有一定的关系，在黑龙江省只有选

择农业市场，各大银行才会实现更多利益的持续增长。

（3）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贷款仍然以抵押贷款为主。
从样本数据分析可知（详见图2），通过固定资产抵押获得
贷款的比例为 39.58%；以担保公司获得贷款的比例为
10.28%；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比例达到 6.70%；混合
方式抵押所占比例为18.07%等。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以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比例不高，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的政策还在消化中。同时，伴随 2013年6月中旬人
民银行、财政部、农业部、黑龙江省等部门联合出台了《黑

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金融改革

县

讷河

杜蒙

乡镇

老莱镇

学田镇

长发镇

龙河镇

敖林西伯乡兴

腰新乡

胡吉吐莫镇

泰康镇

有效份数

8

7

6

7

8

8

7

6

县

五常

桦川

乡镇

二河乡

民意乡

长山乡

民乐乡

东河乡

悦来镇

梨丰乡

吉祥乡

有效份数

9

5

7

6

5

4

7

5

表 1 有效样本的不同市县问卷调查分布

固定资产规模

5万元以下

5万 ~ 20万元以下

20万 ~ 50万元以下

50万 ~ 100万元以下

100万 ~ 500万元以下

500万元以上

农民专业
合作社分布

7

26

36

22

9

5

贷款可获得性

合作社频数

频率（%）

合作社频数

频率（%）

合作社频数

频率（%）

合作社频数

频率（%）

合作社频数

频率（%）

合作社频数

频率（%）

获得

2

28.57

9

34.62

15

41.7

16

72.7

8

88.9

4

80.0

未获得

5

71.43

17

65.38

21

58.3

6

27.3

1

11.1

1

20.0

表 2 有效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
固定资产规模及贷款可获得性分布

图 1 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来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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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全面拉开了黑龙江省现代农业金融改革大幕，其

中就涉及农村土地确权和承包经营权能够抵押贷款，因

此已经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此次农业金融改革中获益，

在融资中实现了抵押物的扩展，满足了贷款的部分需求。

（4）农民专业合作社借贷资金用途呈现多元化。从被
调查的 10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情况来看（详见表 3），从
2012年 8月到 2014年 8月期间有资金借贷需求的合作社
有93家，占被调查合作社总数的88.57%。

从总样本来看，合作社贷款的用途用于购买农机具

的频率为 14.29%，8.57%用于支付用工成本。还有一部分
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加注重品牌的开发和专利技术的研

发，其投入所占比例达 6.67%，品牌的开发能够提高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销路，进而提高知名度。另外，有 29.52%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用作扩大生产规模。通过调研发现，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融入资金投入到合作社的生产建设

标准化中、通过建造产品分级仓储场所、购买各类包装和

加工设施、购置冷藏保鲜设施等实现深加工、多元化的发

展链条。比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建

设标准烘干塔，则可减少农作物的水分含量，提高经济作

物的产品价值，创造更多的农业产品及提高其产品附加

值，为社员谋取到更多的利益，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

步的可持续发展。还有 12.38%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用
作土地流转资金的投入，正好也契合了大环境下，扩大土

地流转规模从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规模效益化的转变。

3.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样本分析说明。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规模可以对其贷款行为产生影响。为了描述合作

社的贷款需求，本文主要考虑合作社成立时间长短，相对

而言，更加成熟的合作社由于运作规范，资本积累较多，

资金需求程度相对较小；而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的合作

社，由于规模较小，信用机制较弱，则更需要外部资金的

支持。同时，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能力对合作

社的贷款行为有一定影响，合作社理事长即带头人的个

人能力和社会关系对合作社的成长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

力。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有从外部贷款的经历，以及偿还

情况对其当下和未来的贷款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

三、提高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能力的途径

1. 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工作。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及社员对政策接受的滞后性

和对政策理解的偏差，使其没有充分解读和吸收，没有充

分利用现有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

要加大对相关政策的学习，譬如：认真领会土地流转政策

以及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政策的宣传工作，增强农

户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及土地收益权等方式加入合作

社的积极性。要进一步通过政策的有效落实，规范农村土

地规模化经营。同时，在法律层面对林权、土地等确权工

作进一步明确，做到产权明晰，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

得到法律身份和地位上的有效保障。

2. 不断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新模式和抵押产
品的多样化。随着“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的

逐步推进，应加快黑龙江省金融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

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不断完善涉农信贷模式。通过“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信贷”、“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保
险+订单”、“龙头企业+合作社+订单”等创新模式，以及
进一步创新抵押产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粮食预

期收益权抵押、林权抵押、农机具抵押等信贷业务、农民

住房抵押、农村厂房抵押、畜禽产品抵押等动产和不动产

等资产贷款品种，进一步通过省级示范社或有政府补贴

的合作社，进行补贴质押等方式，实现融资方式和品种的

多样化。同时，在担保方式上，通过政府成立担保公司，为

可抵押的动产和不动产作为担保提供政策保证。

3. 充分发挥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引导作
用。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

包括扩大项目补贴范围、税收减免等。通过承担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政府责任，扶持有一定规模、辐射作用较强

的合作社，并对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机构给予政

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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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借款来源占比

资金
用途

频数

频率（%）

购买
农机具

15

14.29

采购
农资

22

20.95

用工
成本

9

8.57

收购
农产品

20

19.05

土地
流转资金

13

12.38

品牌专
利开发

7

6.67

扩大生
产规模

31

29.52

表 3 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借贷资金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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